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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土地政策》 
一、現有的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和之後的國土計畫法，對於農地使用管制的方式有何不同？此外，

國土計畫法實施對於農地價格可能產生什麼影響及其原因？(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現行非都市及國土計畫對農地使用管制之差異，主要從兩者之土地使用管制方式差異進行

說明即可，包含管制架構、使用項目差異、變更規定等。至於，國土計畫法實施對農地價格可能

的影響，則建議可分為收益價格與市場價格，討論其正面影響與負面影響及其原因，會較為周

延。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土地利用法規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8（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52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2.《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及利用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152（農業發展地區劃設）。 

 

答： 

(一)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與國土計畫法對農地使用管制之差異 
1.管制架構不同 

(1)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不屬第 11 條之非都市土地，應由有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按照非都市土地

分區使用計畫，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並編定各種使用地，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管

制。因此，非都市農業用地管制係依據所編定的使用地，例如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等，給

予不同使用項目及強度之管制。 
(2)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

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並實施管制。因此，國土計畫對於農地使用管制，係透過劃

設農業發展地區，其下可再分為第一類、第二類或其他必要分類，藉由分級分類方式，給予不同的使

用限制，以符合計畫指導之精神。而根據目前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主要是以功能分區分

類對應其下的使用項目與強度。 
2.使用項目差異 

(1)非都市係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附表一，按使用地規範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其中，

使用細目係主要經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2)國土計畫依據目前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之使用項目表，按功能分區分類規範容許使用項目，

可分為免經申請同意及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其中，應經申請同意係經由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核准。 
3.變更規定不同 

(1)非都市土地得透過變更編定使用地及申請分區變更（即開發許可），變更為非農用。亦即得以由下而

上方式申請農地變更。 
(2)國土計畫係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1 條、第 22 條劃設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編定使用地，並規範其下

容許使用項目，且當使用項目達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時需申請使用許可，但不得藉此變更國土功

能分區及其分類。換言之，國土計畫強調計畫指導，故不得再以由下而上方式變更，進而限縮農地變

更之機會。 
(二)國土計畫法實施對於農地價格之影響及原因 

1.市場價格之影響及原因 
農地市場價格係受農地市場的供給與需求影響，其中需求除真實農用需求外，更受到投機囤地等待變更

的假性需求影響，進而市場價格應等於「收益價格」加上「預期價格」。農地市場價格將受到國土計畫

法實施而降低，其原因如下： 
(1)變更機會減少 

國土計畫法不得如同非都市土地由下而上進行分區分類之變更，因而將使原本期待變更的假性需求顯

著減少，降低該農地預期價格，進而使農地市場價格降低。 
(2)使用項目受限 

由於國土計畫法核心精神在於計畫指導，並以此作為訂定各功能分區分類下容許使用項目之原則，故

後續被劃入農業發展地區後，其使用項目應以農用為主，且使用項目還會依照不同分類而有所差異，

故如被劃入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其使用項目會較為限縮，故非農用需求將會明顯降低，而降低市場

價格。 
(3)違規罰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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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依國土計畫法規定，不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處罰將分為三個等級：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三十萬元以

上一百五十萬元及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之罰鍰，提高違規使用之成本，對於購買農地欲違規使用

者，具有較顯著的嚇阻力，進而減少投機需求，並使農地價格降低。 
2.收益價格之影響 
收益價格主要是受到使用農地之純收益及收益資本化率影響，故當農地受到國土計畫以計畫指導方式確

保農用及其完整性時，其未來純收益應得有所提升，進而增加其收益價格。 
 
二、地方政府依賴土地開發手段(例如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等)籌措稅源的優點和缺點各為何？(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土地開發作為政府財源籌措手段之優缺點，可著重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之衝突關係，並引

用土地正義、新地主集團等重要理論強化說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及利用講義》第二回，曾榮耀編撰，頁22（公共建設投資之問題）。 
2.《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及利用講義》第三回，曾榮耀編撰，頁50（土地正義）、55（區段徵收

之問題）。 
 

答： 

(一)優點 
1.以土地開發籌措財源，可增加地方財政收入來源，有助於紓緩地方財政壓力。 
2.可無償取得公共設施及政策所需用地，紓緩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問題。 
3.藉由公權力提高土地使用強度，無償取得所需建設經費。 
4.增加可建築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進地方發展。 

(二)缺點 
1.土地至少包含了三個層次的空間意義，分別為：一、總體經濟環境下的區位空間；二、環境及自然空間；

三、主觀的地方認同空間。土地正義，即是指土地政策的決定必須要納入上述第三點，並且是要將當地

民眾的主觀地方認同放置於最優先的地位，讓他們獲得充分的資訊，並且擁有充分的參與機會，然後在

多元及衝突的論述當中，決定土地使用的未來方向。然而，地方政府以土地開發作為籌措財源手段，並

動用土地整體開發工具，常常忽略或壓抑了居民的主觀在地認同，而缺乏土地正義。 
2.強化包含政治菁英、地方派系與資本利益集團掛勾的新地主集團之連結性，使其藉由土地開發之途徑，

犧牲、掠奪居民之財產權、居住權，進行更多土地開發炒作，累積更多個人財富。 
3.土地開發過程中在公共利益（如生活品質、公共安全）與私人利益（財務收益）上，有時難以同時滿足，

進而容易為提高財務收益，而減損公共利益。 
4.以籌措財源為目的，易有美化財務與過度樂觀之情形，忽略居民真實需求及計畫執行可行性，將使後續

土地開發有閒置問題或成為蚊子館。 
 

三、有些國家將房屋出售前持有期間較短者視為投機行為，並據此提高相關稅額。你認為上述判斷

投機的準則合理嗎？為什麼？提高稅額會改變這些所謂投機者的行為嗎？為什麼？(25分) 

試題評析 

以房地合一稅而言，其稅率即是依據持有期間長短決定，並按其目的即是希望遏止短期投機移轉

行為，故以持有期間作為投機行為判斷準則尚屬合理，可從購屋目的、降低成本等面向說明。然

而，應注意仍會有一些例外情形，此部分可引用房地合一稅有關非自願因素、合建、都市更新等

規定。至於提高稅額是否會改變這些投機者行為，原則上會，但仍需視稅制設計、不動產市場景

氣或轉嫁行為等而定。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及利用講義》第三回，曾榮耀編撰，頁64（現行房地稅制之問題）。 

 

答： 

(一)原則上尚屬合理，其原因說明如下： 
1.購屋目的 
由於不動產具有昂貴性，購屋者無特殊原因下，一般較為謹慎，並多以長期性、穩定性自住為目的；相

對而言，短期移轉者，則多以轉手賺差價為主要目的，而屬投機行為。 
2.降低成本 
由於持有不動產具有稅負、管理等成本負擔，持有期間越長將產生更多持有成本，因而投機者為降低成

本、增加獲利，多短期內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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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然而，應注意尚有一些短期移轉非屬投機之例外情形，例如： 
1.因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無力清償債務、負擔醫藥費等）出售。 
2.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後出售。 

(二)原則上會改變短期轉售的投機行為，其原因說明如下： 
1.減少獲利 
當對短期持有課徵較高稅額，將可增加其移轉成本，減少獲利，於利益最大化考量下，將迫使其增加不

動產持有期間。 
2.尋求其他投資管道 
當短期移轉稅額提高而獲利減少，投機者將尋求並比較其他投資管道之投資報酬率，如金融商品，當其

投資報酬率更高時，資金將轉移至其他市場，減少不動產市場投機之意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影響效果尚受到以下限制： 
1.稅制設計 
要改變其短期轉售之行為，勢必需要顯著影響其獲利，故短期移轉所徵稅額必須夠重，否則效果不大。 

2.不動產市場景氣 
倘若在不動產市場相對景氣時，因預期不動產價格持續上漲，故其轉售獲利放大，將使得短期移轉之高

額稅捐負擔，相對感受較輕。 
3.打炒房制度配合 
要改變短期轉售行為，亦需同步配合其他打炒房制度，如囤房稅、增加持有成本等，以明顯降低投機意

願及行為，否則雖透過高額稅負減少當次獲利，但仍可能透過多次轉售而累積獲利，故應多管齊下，避

免投機炒作行為。 
4.轉嫁行為 
轉嫁係由原本納稅義務人將其所應負擔稅捐，轉由其他人負擔，例如短期炒作之投機者，可將其額外稅

負，以增加售價方式，轉由買方負擔，使得原欲影響短期交易行為的效果不彰。 
 
四、請舉例說明如何透過串聯政府地籍及實價登錄資料解決重要的土地或不動產問題。(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問法看似不難，但回答不易，應聚焦在土地登記之產權資料與實價登錄之價格等資訊，兩者

有何串聯關係，例如所有權結合成交資料，可掌握特定人持有不動產的實際資訊，以及其移轉行

為。另外，也可作為政府處理地價與地稅之判斷依據。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及利用講義》第三回，曾榮耀編撰，頁25。 

 

答： 

(一)解決資訊不透明問題 
依平均地權條例規定，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買賣案件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檢附申報書共同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訊。將土地登記與實價登錄程序連結，可有效確保

產權變動與其實際交易價格等資訊的同步公開透明，減少買賣雙方在交易過程中的搜尋成本，避免交易過

程資訊不透明的交易風險，進而保障交易安全。 
(二)瞭解短期重複交易之投機炒作情形 

藉由地籍資料瞭解登記名義人資料，並串聯實價登錄瞭解其交易價格、時間及頻率，藉此掌握投機者資訊

及其炒作模式。 
(三)掌握持有不動產實際資訊 

透過地籍資料瞭解同一登記名義人之持有不動產情形，並串聯實價登錄資料，瞭解其持有不動產實際資訊，

如格局、車位、特殊交易情形等，可藉此掌握與估算囤房、空屋資訊，瞭解市場房屋供給情形。 
(四)調整公告土地現值與公告地價 

將各筆地號資料勾稽實價登錄資料，可對比其公告土地現值、公告地價，與實際成交價格之差距，藉此調

整公告土地現值與公告地價，以更符合實際市場狀況。 
(五)作為課徵房地合一稅依據 

依所得稅法規定，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算三十日內自行填具申報書，檢附契約書影

本及其他有關文件，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其中，原所有權人所申報成交價額，可連結實價登錄資料，

作為時價認定及課稅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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